
附件
雁山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资金（第一次）调整方案
为做好雁山区乡村振兴工作，推进项目顺利开展，同时加快衔接资金支出进度，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能够更快更好地发挥效益，结合我区项目的实际情况，在保证资金使用规范的前提下，制定了雁山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资金（第一次）调整方案，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调出原已安排资金579.78万元
3个项目因资金短期不需全部支出，调出资金579.78万元，具体调出安排资金情况详见附表1：

1.2025年雁山区项目管理费，项目预算价237.33万元，原已安排区本级资金237.33万元，项目短期不需全部支出，本次调出87.21万元；

2.2025年雁山区产业以奖代补项目，项目预算价838.54万元，原已安排中央和自治区资金838.54万元，项目短期不需全部支出，本次调出资金436.57万元；

3.雁山镇三合西龙村鱼养殖基地石塘至良永产业路硬化工程，项目预算价67.06万元，原已安排中央资金56万元，由于项目在施工方进场施工时，村民出来阻工，原因是三合西龙80户村民反悔原先答应的无偿提供修路占用的1.75亩土地，要求土地补偿才给修路。经多次沟通做工作均无效，项目取消，本次调出资金56万元。
二、调出资金579.78万元具体安排项目计划
本次调出资金共579.78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21.57万元，自治区资金171万元，区本级资金87.21万元。其中517.52万元用于11个新建项目，具体资金项目安排详见附表2；62.26万元安排用于2024年5个已结算项目和2023年1个已结算项目的资金缺口，具体资金项目安排详见附表3。
二、项目实施要求

新建项目项目所在乡镇为项目业主单位，项目业主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和资金的拨付，项目主管单位负责做好项目工作的指导监督。项目业主单位、项目主管单位加强对本次调整安排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并及时组织报账材料，确保安排用于往年项目资金缺口的62.26万元在7月31日前全部完成拨付。
附表：1.雁山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部分项目资金调整变更表

2.雁山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变更新建项目计划表

3.雁山区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调整变更往年项目资金缺口项目计划表




